委託書

茲因本人不克親自辦理商業登記相關事宜，特委託          （君）全權處理，恐口無憑，特立此書。

此致 花蓮縣政府負責人章


委 託 人(商業負責人)：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商業印章

商業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
[bookmark: _GoBack](商業)統一編號：__ __ __ __ __ __ __ __



受 託 人：(即代理人)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）  
身分證字號：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(或會計士、記帳士證件號碼)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　
聯絡電話：
聯絡地址：      


中 華 民 國 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 日
